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家境清寒成績優良學生學雜費減免作業原則》 

105.6.29 校務會議授權 105.8.26 導師會議修訂 

104.8.28 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 日修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

規定》第七條辦理。 
貳、主旨：為獎勵清寒學生品學兼具，以減免學雜費的方式減輕家計負擔。 

參、作業原則 

一、審核標準： 

申請學雜費減免需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 學期學業平均為每班前三名。 

(二) 體育成績乙等（70 分）以上。 

(三) 德行評量需符合以下規定： 

1. 無小過以上處分(含三支警告)。 

2. 無曠課記錄。 

(四) 需檢附以下任一清寒證明： 

1. 由鄉鎮市公所開具之「中低收入證明」 

2. 村里長所開具之「清寒證明」 

3. 家庭所得證明 

(五) 無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給付者。 

二、申請流程： 

開學後一週內填具申請單送至註冊組申請，註冊組審核後通過者始予以減免學雜費。 

三、未備齊第一項所需條件及未依公告期限內申請，不予辦理。 

肆、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家境清寒學業優良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須於開學後⼀週內帶「成績單正本或影本」至註冊組申請，「逾期不予辦理」） 

學 號  班 級  座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導師簽章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家 ⻑ 姓 名   

學 期 學 業 

平 均 
第  名 體 育 成 績 分 

德行評量 

獎懲記錄：    缺曠記錄： 

□無任何處分 □有 

________支警告 

________支小過 

________支大過 
________節曠課 

檢附清寒證明（具以下三項之⼀均可申請，請依檢附證明勾選下列選項） 

□鄉鎮市公所開具之《中低收入證明》 
□村⾥⻑開具之《清寒證明》 
□國稅局開立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包含父、⺟及學生本人（家庭所得不超過
220 萬者，單親請⼀併檢附⼾籍謄本） 
 

備註： 
持有「低收入證明」、「原住⺠族身份」及「重度身
心障礙證明」（含子女）者，本身已享有較為優渥的
減免，故無需申請。 
本案減免學費及雜費，唯自 112 學年度下學期起，
全國高中職全面免學費，倘不申請本案或不符合申
請資格，仍享有免學費資格。 
如不申請，請填放棄申請切結書後繳回註冊組。 

切結書 放棄申請切結書(要申請的勿填本欄) 

   本人保證無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
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
給付者，如重複請領願自行負責。 

學生簽章： 

家⻑簽章： 

中華⺠國    年    月     日 

本人同意放棄申請____學年第___學期國立
竹南高級中學家境清寒學業優良學生學雜
費減免。 

班級座號：            姓名： 

學生簽章： 

家⻑簽章：  

中華⺠國    年    月     日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七條：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應予免收學費及雜費：(一)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部免

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錄、無違法或特殊不良行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第一

項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第一項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審核結果 

□符合學雜費全免 

□不符合 

  原因： 

註冊組  校⻑ 

教務處  


